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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害⼈除了表達意⾒還可以做什麼？被害⼈參與訴訟制度簡介

⽂:⿈蓮瑛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救濟與訴訟程序  ‧ 2025-05-02

案例

A和B是兄妹，A⻑期罹患精神疾病，認為B對⾃⼰不尊重，⽽且覺得就是因為B，所以⾃⼰的⼈⽣才不順
利。某⼀天A跑到B上班的地⽅要找B，雖然B當時不在辦公室，A卻沒有善罷⽢休的意思，反⽽拿⼑刺了
在旁的同事C與D，導致C和D頸動脈⼤量出⾎，經過醫⽣搶救之後救回D，但C不幸離世。這個案⼦經過檢
察官提起公訴後，進⼊法院審理階段，在開庭時，被害的B、C、D或他們的家⼈，有沒有機會參與審理的
過程呢[1]？

註腳

本⽂

⼀、什麼是被害⼈參與訴訟制度？

在刑事案件的審判過程中，⼀般是由法院、檢察官和被告組成三⾓關係，主要是為了確定被告到底有沒有犯
罪，被害⼈雖然是犯罪直接的相關⼈⼠（也就是被害），在過去卻很少有機會可以表達⾃⼰的想法[1]。雖然法
院應在審判期⽇傳喚被害⼈或被害⼈家屬給予陳述意⾒的機會[2]，但為了讓被害⼈更了解訴訟經過，除了表達
意⾒，還有進⼀步參與訴訟的權限，以維護被害⼈的⼈性尊嚴和正義，所以現在的刑事審判，在⼀定的情況
下，被害⼈可以向法院請求參與訴訟程序。那什麼是「⼀定的情況」呢？

（⼀）被害⼈或家屬記得在⼆審⾔詞辯論前聲請

當⼀個刑事訴訟是由檢察官所提起的公訴（也就是不是⾃訴案件），如果被害⼈⾃⼰有⾏為能⼒，可以⾃⼰向
法院請求參與訴訟，如果是被害⼈⾃⼰沒辦法參與的情形，例如被害⼈已經死亡，這時候可以由他的家屬向法
院請求參與訴訟[3]。

被害⼈要參與訴訟程序，⾸先要先寫好書狀向法院聲請，法院在收到聲請之後，會決定是不是要讓被害⼈參與
訴訟，只要是在第⼆審⾔詞辯論終結前，被害⼈都可以向法院聲請[4]。

（⼆）較嚴重的特定犯罪類型才可以聲請

   改編⾃臺灣⾼等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度矚上重訴字第4號刑事判決。[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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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不是所有的刑事案件被害⼈都可以聲請參與審判，只有犯罪⾏為侵害⼈性尊嚴相對較為嚴重的犯罪類型，被
害⼈才可以聲請參與審判程序，例如：牽涉到侵害被害⼈的⽣命、⾝體、⾃由、與性⾃主法益的情況，被害⼈
或其家屬才可以聲請參與審判程序[5]。

⼆、被害⼈除了表達意⾒還可以做什麼？

在這整個參與訴訟的程序中，被害⼈可以選任訴訟參與代理⼈幫忙打理⼀切[6]，如果是請律師幫忙，被害⼈除
了可以在法庭上表達意⾒之外，還可以透過律師進⾏閱卷[7]，知道整個案件有什麼證據，或是被告跟證⼈在偵
訊時、審判時到底講了什麼話，是不是偏離事實。當法官在調查證據的時候，被害⼈也可以針對每⼀個證據表
達⾃⼰的意⾒[8]，在決定被告的刑期多少時，法官也會先讓被害⼈提出看法[9]，再由法官綜合考量⼀切作出
最後的決定。

在本案例中，A原本要殺害B，但C和D無故遭受波及，甚⾄C還不幸過世，所以在這個案件裡，B、C、D都是
被害⼈，⽽且因為是殺⼈案件，同時殺⼈案件也是公訴案件，且牽涉到侵害被害⼈的⽣命和⾝體法益，所以
B、C、D都符合被害⼈參與訴訟程序的資格。但由於C已經死亡，沒辦法以被害⼈的⾝分親⾃參與訴訟程序，
這時候C的⽗⺟、配偶、⼦⼥等家屬可以向法院聲請訴訟參與程序。

三、結論

案例中的B、C、D，⾝為殺⼈案件的被害者，如果想要參與A的審判程序，可以由B、C的家屬和D，在第⼆審
⾔詞辯論終結前向法院提出聲請，經過法院准許之後，就可以參與訴訟。⼀旦獲得參與訴訟的資格，就有機會
閱讀卷宗，了解每個證據與證詞，在法庭上也可以針對這些證據表達被害⼈的意⾒，當A被判有罪後，也可以
針對A的刑度表⽰想法。因此，藉由被害⼈參與訴訟程序，不僅讓被害⼈成為刑事訴訟的主體之⼀，同時也維
護被害⼈的⼈性尊嚴和正義。

註腳
   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8⽴法理由（2020/1/8）：「⼆、審判中訴訟之三⾯關係為法院、檢察官及被告

。被害⼈訴訟參與制度係在此三⾯關係下，為被害⼈設計⼀程序參與⼈之主體地位，使其得藉由參與程序
，瞭解訴訟之經過情形及維護其⼈性尊嚴。」

[1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271條第2項：「審判期⽇，應傳喚被害⼈或其家屬並予陳述意⾒之機會。但經合法傳喚無
正當理由不到場，或陳明不願到場，或法院認為不必要或不適宜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[2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8第2項：「前項各款犯罪之被害⼈無⾏為能⼒、限制⾏為能⼒、死亡或因其他不
得已之事由⽽不能聲請者，得由其法定代理⼈、配偶、直系⾎親、三親等內之旁系⾎親、⼆親等內之姻親
或家⻑、家屬為之。但被告具前述⾝分之⼀，⽽無其他前述⾝分之⼈聲請者，得由被害⼈戶籍所在地之直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或財團法⼈犯罪被害⼈保護協會為之。被害⼈戶籍所在地不明者，得由其住（居）所
或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或財團法⼈犯罪被害⼈保護協會為之。」

[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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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8第1項：「下列犯罪之被害⼈得於檢察官提起公訴後第⼆審⾔詞辯論終結前，向
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本案訴訟：
⼀、因故意、過失犯罪⾏為⽽致⼈於死或致重傷之罪。
⼆、刑法第⼆百三⼗⼀條、第⼆百三⼗⼀條之⼀、第⼆百三⼗⼆條、第⼆百三⼗三條、第⼆百四⼗條、第
⼆百四⼗⼀條、第⼆百四⼗⼆條、第⼆百四⼗三條、第⼆百七⼗⼀條第⼀項、第⼆項、第⼆百七⼗⼆條、
第⼆百七⼗三條、第⼆百七⼗五條第⼀項⾄第三項、第⼆百七⼗⼋條第⼀項、第三項、第⼆百⼋⼗條、第
⼆百⼋⼗六條第⼀項、第⼆項、第⼆百九⼗⼀條、第⼆百九⼗六條、第⼆百九⼗六條之⼀、第⼆百九⼗七
條、第⼆百九⼗⼋條、第⼆百九⼗九條、第三百條、第三百⼆⼗⼋條第⼀項、第⼆項、第四項、第三百⼆
⼗九條、第三百三⼗條、第三百三⼗⼆條第⼀項、第⼆項第⼀款、第三款、第四款、第三百三⼗三條第⼀
項、第⼆項、第三百三⼗四條第⼀項、第⼆項第⼀款、第三款、第四款、第三百四⼗七條第⼀項、第三項
、第三百四⼗⼋條第⼀項、第⼆項第⼆款之罪。
三、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⼆條第⼀項所定之罪。
四、⼈⼝販運防制法第三⼗⼀條⾄第三⼗四條、第三⼗六條之罪。
五、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⼗⼆條⾄第三⼗五條、第三⼗六條第⼀項⾄第五項、第三⼗七條第⼀
項之罪。」

[4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8⽴法理由（2020/1/8）：「關於得聲請訴訟參與之案件類型，考量上開被害⼈
訴訟參與制度之⽬的及司法資源之合理有效利⽤，⾃以侵害被害⼈⽣命、⾝體、⾃由及性⾃主等影響⼈性
尊嚴⾄鉅之案件為宜，爰增訂第⼀項之規定。」

[5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1第1項：「訴訟參與⼈得隨時選任代理⼈。」[6]

    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2第1項：「代理⼈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、重製或攝影。但代理⼈
為⾮律師者，於審判中對於卷宗及證物不得檢閱、抄錄、重製或攝影。」

[7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6：「
I 每調查⼀證據畢，審判⻑應詢問訴訟參與⼈及其代理⼈有無意⾒。
II 法院應予訴訟參與⼈及其代理⼈，以辯論證據證明⼒之適當機會。」

[8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7：「審判⻑於⾏第⼆百⼋⼗九條關於科刑之程序前，應予訴訟參與⼈及其代理
⼈、陪同⼈就科刑範圍表⽰意⾒之機會。」

[9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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